[bookmark: _GoBack]福州理工学院科研成果认定与奖励规定（试行） 
为了进一步加快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提高学校的科研水平，鼓励广大教职员工积极提升科研能力，现制定为本管理规定。
一、论文认定及奖励
（一）顶级刊物
Nature、Science、Cell。
（二）权威期刊    
1．权威期刊的重点以福建省教育厅职改办和福建省重点高校认定的标志性、全国性、权威性的学术期刊为参照系。   
2．权威期刊主要以国家部委（不含下属研究所）主办的本学科相关领域的学术刊物或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科院所属研究院所主办的本学科相关领域的学术刊物、国家一级学会、研究会会刊、各学报英文版为基准，并为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或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等所收录。
3．被科学引文索引( 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工程索引( EI)、艺术人文引文索引(AHCI)收录的学术论文。
（三）核心期刊
除上述权威期刊外，在以下三个遴选体系所列刊物上的为核心期刊：   
1．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    
2．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    
3．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来源期刊”。    
说明：以上遴选体系原则上以最新版的为准。  
（四）奖励金额
1．论文在《Nature》、《Science》、《Cell》发表的，奖励20万元／篇。    
2．论文在SCI2区以上收录，或论文在《中国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奖励3万元／篇。   
3．论文在SCI3区收录，被SSCI、AHCI 、ISTP收录，奖励2万元／篇。   
4．论文在SCI4区收录、EI（核心版、拓展版，以中国科技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收录为准）、ISTP、ISSHP收录，或《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奖励 1万元／篇。
5．论文发表在上述认定原则中的中文核心期刊、CSSCI、 CSCD遴选体系所列刊物上的，奖励0.8万元／篇。   
6．论文在CSSCI（扩展版）、CSCD（扩展版）遴选体系所列刊物上的，或《新华文摘》转载2000字以上的，奖励0.6万元／篇。   
7．论文发表在国家“985”、“211工程”高校和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主办的学报，奖励O.4万元／篇。
说明：以上刊物在归属上如有重复，相应奖励就高不就低。
二、学术著作奖励    
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的0.2万元／万字。译著（首译）为奖励标准的60%，由学校资助出版的为40%。   
省部级和高校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的0.1万元／万字；译著（首译）为奖励标准的60%，由学校资助出版的为40%。
三、论文、提案、咨询报告、研究报告、政策建议等征集奖励    
（一）论文征集类奖励
入选国家级的各类征集论文，给予奖励1万元／篇；入选省、部级各类征集论文，给予奖励0.5万元／篇。 
（二）提案、咨询报告、研究报告、政策建议类的奖励
提案、咨询报告、研究报告、政策建议等的内容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应用与采纳或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肯定性批示


